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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設立純網路保險公司公聽會」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1 年 3 月 16 日（星期三）下午 3 時 00 分至 4

時 20分 

二、 地點：Webex線上視訊會議（本會 0826會議室） 

三、 主席：黃主任委員天牧 

四、 出席人員：詳出席名單。 

五、 列席人員：詳簽到表。 

六、 發言重點： 

(一) 保險局： 

主席、各位與會先進，本會於邀請各單位開會的同

時，也請各單位提供書面意見，茲就部分公協會提

供之書面意見向各位報告，該書面意見大致可歸類

為申請設立面、商品面及業務面等三大面向。 

1. 申請設立面： 

(1) 有關純網路保險公司申請設立的規範部分，

本會規劃於此次公聽會後，依據各位先進的

意見予以整理納入參考，相關法規及申請書

表預計於今（111）年 8月公布。 

(2) 純網路保險公司可否為非公開發行公司型態

部分，依據保險法第 136 條規定，保險業之

組織為股份有限公司者，其股票應辦理公開

發行。除非是單一股東，否則應依保險法之

規定辦理公開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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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關金融機構發起人可否為國外設立核可之

金融機構部分，外國金融機構或保險公司是

可以擔任純網路保險公司的發起人，但其投

資須符合經濟部投審會有關外資投資之相關

規定。 

(4) 有關金融科技業發起人是否有最低認股限制

部分，依據目前規劃，金融科技業者擔任發

起人無最低認股限制，但應該也不會是零。 

(5) 有關純網路保險公司是否可委外進行理賠服

務部分，依照「保險業作業委託他人處理應

注意事項」之規定，保險業的核心業務是不

能委外的，其中核心業務包含核保及理賠的

服務，但理賠部分可以委託保險公證人辦理

保險標的損失之查勘、鑑定及估價與賠款理

算等。另外純網路保險公司之銷售需採線上

銷售，服務部分則可採線下服務。 

(6) 純網路財產保險公司擬辦理健康及傷害保險

業務，因無前一年經營指標據以申請部分，

未來本會將依申設純網路保險公司營業計畫

書提出之營運模式與商品規劃，審酌相關法

規之調整。 

2. 商品面： 

(1) 有關純網路保險公司與現行網路投保銷售商

品之差異為何一節，純網路保險公司與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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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投保銷售商品之主要差異在於純網路壽

險公司以保障型商品為主，純網路產險公司

以創新型商品為主，本會將依申設純網路保

險公司提出之營運模式及商品規劃個案審

酌。 

(2) 有關創新型商品的附加費用是否可放寬部

分，未來純網路保險公司無業務員銷售保險

商品，無佣金費用之支出，但非直接費用將

會提高，本會將依申設純網路保險公司提出

之商品規劃，個案審酌附加費用之合理性及

法規是否配合調整。 

(3) 純網路保險公司經核准之創新型商品，其他

非純網路保險業者可否以該商品已非新型態

商品而採備查方式辦理部分，純網路保險公

司之創新型保險商品採核准方式辦理，其他

保險業者欲銷售純網路保險公司已核准之創

新型保險商品，目前規劃仍採核准方式辦理。 

(4) 有關未來純網路保險公司銷售之保險商品，

法人可否投保部分，純網路保險公司所辦理

之業務未限制法人不得投保，主要需視純網

路保險公司所提出之營運模式，其對法人之

身分驗證是否得以明確且有相關之風險控

管。另外純網路保險公司之保險商品之保險

年期未限制，須符合不含生存或滿期給付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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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純保險費僅用於非生存保障之純粹保障

型商品為主，例如長期照護保險不含滿期金

設計之保障型保險商品，純網路保險公司得

予以銷售。 

(5) 有關詢問「投保限額」部分，該部分本會主

要是表達純網路保險公司需建立核保機制，

對承保業務做相關之風險控管，及核保規則

（含投保限額等），也需依規定辦理通報作

業。 

3. 業務面： 

(1) 有關純網路保險公司客服人員是否須具備保

險業招攬人員資格部分，由於純網路保險公

司之客服人員不是在招攬保險商品係僅提供

服務，與傳統保險公司之服務人員一樣可解

說保險商品，但不得招攬或銷售保險商品，

故不須具備業務員資格。 

(2) 有關純網路保險公司之系統可否放置雲端部

分，雲端服務應依現行「保險業作業委託他

人處理應注意事項」規定辦理，在雲端委外

服務部分，對於資訊安全、風險管控及個資

保護等均須符合規範。 

(3) 有關非金控保險業投資純網路保險公司可否

兼任董事部分，仍應依現行「保險業負責人

應具備資格條件兼職限制及應遵行事項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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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規定辦理，另依前揭準則第 4 條第 3項

但書第 1 款規定，經本會核准得例外兼任純

網路保險公司負責人，將依個案審核其必要

性。 

(4) 有關純網路保險公司擬輸出保險科技部分，

可依「保險業投資保險相關事業管理辦法」

規定辦理保險科技輸出。 

(二) 金融科技創新園區： 

1. 有關純網路保險公司的身分驗證及資料利用，是否

提供標準規範供業者遵循。 

2. 純網路保險公司之在作業面上之金融科技創新，是

否也可被接受？ 

3. 保險商品送審是否開放即時精算及精準精算？ 

4. 是否能透過健保卡資料做客製化的定價服務？ 

【保險局回應】 

1. 純網路保險公司的身分驗證是公司申設時的審查重

點，業者應於營業計畫書提出身分驗證方式及驗證

有效性。 

2. 保險業目前辦理遠距投保，即由保險公司提出可行

之身分驗證方式，未來純網路保險公司亦會採同樣

模式，而非由本會提供一致標準。 

3. 有關個人資料之利用部分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

定辦理，若有具體問題本局可提供相關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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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純網路保公司可在營業計畫書就營運模式之作業面

或流程面之創新提出說明，本會將依個案審查。 

5. 保險商品費率之定價計算需符合公平、合理及適

足，有關即時精算或精準精算，如符合上開原則及

消費者保護，本局將依個案檢討現行法規。 

6. 有關健保卡之資料，需符合全民健康保險法相關之

規範，始得利用。 

(三) 社團法人台灣數位平台經濟協會： 

1. 數位平台有較多的新型經濟服務常因法規限制而無

法有效地發展，例如美食外送服務已有碎片型保險

商品，但因縣市自治條例規定須採全時段投保，期

待純網路保險公司之政策，在法規配套上能有更大

彈性。 

2. 新經濟服務之提出，常涉及需要進行跨部會法規協

調，本協會願意協助保險局與相關部會溝通。 

【保險局回應】 

1. 平台經濟與共享經濟是一個趨勢，本局之前曾協助

保險業完成設計碎片型外送員傷害保險，惟因法規

及數據取得之問題而無法順利推展，未來希望透過

協會的協助，讓純網路保險之業務推動更順利。 

2. 未來純網路保險業務之推動如涉有跨部會權責時，

本會將於申請設立之審查會議邀請相關部會或縣市

共同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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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倘已有就純網路保險公司未來規劃營運模式可能涉

及之需跨部會協調法規，可提供保險局先予研議。 

(四) 中華民國保險經紀人商業同業公會： 

1. 純網路保險公司可否與保險經紀人公司建立合作關

係？ 

2. 純網路保險公司之開放主要在推展保障型保險商

品，未來是否放寬「保險業辦理電子商務應注意事

項」有關人身保險商品之範圍？ 

3. 可否開放商店網路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及產品責任

險？ 

【保險局回應】 

1. 純網路保險公司之業務是由消費者直接透過網路投

保，係以無中間通路為原則。 

2. 部分人身保險商品於現行「保險業辦理電子商務應

注意事項」尚未開放，係因商品複雜度較高，且保

險公司尚未克服核保通報控管，如未來純網路保險

公司可突破上開困難，本局將考量開放相關業務。 

3. 未排除網路保險公司經營法人投保業務，只要業者

可提出身分辨識及意思表示之確認等機制，將依純

網路保險公司提出之營業計畫書個案審查。 

(五) 中華民國保險代理人商業同業公會： 

1. 是否開放保險代理人公司或兼營保代業務之銀行代

理純網路保險公司的保險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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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是否放寬保險代理人公司與純網路保險公司之異業

合作？ 

3. 請問保險代理人公司或兼營保代業務之銀行是否符

合金融機構發起人之條件？ 

【保險局回應】 

1. 純網路保險公司之業務是由消費者直接透過網路投

保，係以無中間通路為原則。 

2. 純網路保險公司之金融機構發起人，亦得為保險經

紀人公司、保險代理人公司或兼營保經或保代業務

之銀行。 

3. 純網路保險公司之營運模式可預見應會與異業合

作，有關其與保險經紀人公司、保險代理人公司合

作模式應於營業計畫書提出，再個案審查。 

(六) 主席： 

各位對於開放設立純網路保險公司之法規調適、商

品或營運模式等有相關建議歡迎提出，以作為本會

規劃及推動之參考。 


